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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辽宁省烟花爆竹协会章程的 

几点说明 

各位会员： 

现行的《辽宁省烟花爆竹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

是根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民政部印发的《社

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要求》编写，经 2014 年 3 月第五届会

员大会讨论修改通过的。 

从《章程》执行的总体情况看，对规范协会运行，促进

协会建设和行业的发展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四年来，随着

改革的深化，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烟花爆竹行业形势

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协会按照省民政厅要求，已和原业务主

管单位省中小企业厅（现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）办理

脱钩。现民政厅下发了新版《辽宁省直接登记社会团体章程

示范文本》（以下简称示范文本），协会按照新版《示范文本》

要求，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，根据形势和业务发展需要

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协会第五届五次理事会和五届

六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，《章程修订稿》拟在第六届会员

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。 

由于新版章程格式有大范围的变动，修改时我们坚持以

下修改原则：第一、慎重对待，认真修改；第二、与时俱进，

符合形势和行业发展的需要；第三、有利于自我管理、自我



 

2 

 

完善、自我提高。 

现将修改章程说明如下，提请大会审议。 

一、第一章总则 

按新《示范文本》要求，把原章程第一条和第二条合并

成为一条，进行了规范处理，减少了重复的词语的使用；将

以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十九大精神，弘扬烟花爆竹传统文化，推动行业健康、协调、

稳定、有序发展”写入了章程的宗旨，使之更符合时代现状；

新增加了党组织建设工作内容。  

二、第二章 业务范围 

为满足工作需求，将原有业务范围进行了规范，以便更

好的开展工作。 

三、第三章 会员 

按新《示范文本》要求对原章程做了调整，增加了违反

本章程的处罚内容，及丧失会员资格的情况说明。 

四、第四章 原名为“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、罢免”现

变更为“组织机构”，并且细分为六节：会员代表大会，理

事会，常务理事会，负责人，监事会和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，

细分后的章程比原有章程增加了会长办公会、监事会内容。 

《示范文本》里比原有章程多了第六节分支机构、代表

机构，现在协会业务中暂没有设立，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有

可能增设，所以在修改后的章程里，标明了“第四十三条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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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在本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内，暂不设立分支机构、

代表机构。 ”但是该章节的内容也一并在章程里体现。 

五、第五章 资产管理、使用原则 

增加了“本会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”。  

六、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

原章程“本协会修改的章程，须在会员大会通过后 15

日内，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，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

生效。” 鉴于目前协会已无业务主管单位，现已改为“本会

修改的章程，经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会员代表 2/3以上表决通

过后 15 日内，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。登记管理机关核准日

期为章程的生效日期”。 

七、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

该章节对协会终止有了更严格和详细的要求，增加了清

算注销的情况说明。 

八、第八章  附则 

原第四十六条“本章程经 XX 年 XX 月 XX 日会员大会表

决通过。”  改为“本章程经     年  月  日第  届会员代

表大会表决通过。” 

以上修改内容请大家审议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烟花爆竹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


